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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的公共房屋資源十分珍貴，並獲當局大幅資助。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是根據《房屋條例》(第 283 章) 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制訂和推行公

營房屋計劃，以達致政府的政策目標，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人士解決住

屋需要。房屋署是房委會的執行機關。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房委會

約有 728 000 個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單位，容納約 200 萬人 (710 000 個住戶)。

房委會的主要角色，是為低入息家庭提供資助公屋。房委會備有公屋申請人輪

候冊 (輪候冊)。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輪候冊上有 116 000 名一般申

請人和 112 000 名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審計署最近就公屋單位的編配和運用

進行審查 (第 1.2、1.3、1.4、1.8、1.9、1.12 及 2.2 段)。

編配單位予需要租住公屋的人士

2. 管理輪候冊 房屋署按輪候冊制度管理公屋單位的編配工作，該制度主

要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運作。房委會現時的目標，是把一般申請人 (包括家庭申

請人和長者一人申請者) 的平均輪候時間維持在三年左右，長者一人申請者則

約兩年。平均輪候時間的定義及其計算基礎，不曾透過市民容易接觸到的一般

渠道公布。審計署發現，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輪候冊一般申請人當

中，29% 已等候三年或以上，尤應注意的是，7% 已等候五年或以上 (第 1.8、

2.2、2.15 及 2.24 段)。

3. 配額及計分制 配額及計分制在二零零五年九月推行，為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編配公屋。審計署得悉，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30% 配額及

計分制申請人已等候超過三年，而且 57% 屬 30 歲或以下。審計署亦注意到，

現行的配額及計分制的特點是，輪候冊上的申請人每輪候多一年可獲加的分數

為提出申請時的年齡每加一歲得分的四倍，因此會鼓勵年青人盡早申請公屋。

配額及計分制自推行以來，已按現行模式運作約八年，現在正是房委會全面檢

討該機制的適當時機 (第 2.33、2.37、2.38、2.40 及 2.43 段)。

4. 處理申請 為阻遏申請人作出虛假申報，房屋署屋邨管理處轄下善用公

屋資源分組會每年抽查 300 宗申請的入息和資產。按照議定的時間表，該分組

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摘要



— v —

摘要

的調查時間約為三個月。不過，審計署注意到，該分組在 2012–13 年度就每宗

個案進行調查平均需時五個月以上。該分組抽查收入和資產需時過久，會延誤

受影響人士的公屋申請和編配單位的過程 (第 2.73 至 2.75 及 2.78 段)。

盡量合理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5. 空置單位 空置單位是公屋供應的重要來源，可供編配予合資格的申請

人。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空置單位有 12 471 個，約佔公屋單位總

數的 1.7%。其中 4 370 個為“不可供出租的單位”、4 137 個為“可供出租的空

置單位”和 3 964 個為“編配中的單位”。審計署注意到，“可供出租的空置單位”

有 21% 已空置逾一年，有 2% 更超出五年。審計署在二零一三年年中實地視察

屋邨時發現，很多“編配中的單位”空置超過三個月。有些空置單位的翻新期

(目標完工時間為 44 天) 頗長 (介乎五個月至三年多)( 第 3.2、3.4、3.7、3.10、

3.12 及 3.13 段)。

6. 富戶政策 為確保有限的公共房屋資源得到合理分配，房委會一直鼓勵

受惠於入息和資產已有穩定改善的公屋租戶將公屋單位交還房委會，以重新編

配給其他更有需要入住公屋的家庭。房委會自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起，分

別實施“公屋住戶資助政策”(資助政策) 及“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政策”(合

理分配政策)，統稱“富戶政策”。根據資助政策，在公屋居住十年或以上的租

戶須每兩年申報家庭入息一次。家庭總入息超逾指定資助入息限額的租戶須繳

交額外租金，並須根據合理分配政策每兩年申報資產一次，以評估他們是否繼

續符合租住公屋資格。富戶政策已推行多年。參考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報告，

很多公屋住戶在過去多年來應已受惠於入息大幅改善。不過，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只有 3% 公屋住戶按資助政策繳交額外租金。鑑於近年公屋輪

候冊愈來愈長，加上平均輪候時間不斷增加，房委會需要審慎檢討富戶政策，

使之更臻完善 (第 3.26 至 3.28、3.36、3.37 及 3.39 段)。

7. 公屋單位寬敞戶 房委會訂有政策，要求居住面積超出寬敞戶標準的

住戶，遷往另一面積合適的公屋單位。審計署發現，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寬敞戶有 54 555 個，約佔公屋住戶總數的 7.7%。在這些寬敞戶中，

42 164 宗 (77%) 個案拖延兩年或以上，仍然有待解決，其中 9 224 宗 (17%) 個

案更積壓十年或以上。此外，2 405 個寬敞戶佔用兩個或以上單位，其中 9 個

一人住戶各佔兩個單位，224 個二人住戶各佔兩個單位 (第 3.43、3.46、3.50

及 3.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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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濫用租住公屋

8. 查核資格 申請公屋時，申請人須遞交已填妥的申請表，並連同所需的

證明文件，以進行登記資格的初步審查。審計署注意到，與所申報入息和資產

有關的證明文件一般必須提交，但關乎投資和存款的證明文件則獲豁免。此

外，房屋署每年只揀選 300 宗申請進行深入查核，佔輪候冊申請總數的百分比

極低 (第 4.2、4.4 及 4.11 段)。

9. 處理入息／資產的申報 根據資助政策 (見上文第 6 段)，租戶須填寫

入息申報表，申報家庭入息。資助政策下的個案絕大多數 (逾 98%) 由屋邨辦

事處處理。而根據合理分配政策，租戶則須填寫資產申報表，申報家庭資產。

善用公屋資源分組負責檢視合理分配政策下所有個案，並調查由屋邨辦事處所

轉介的可疑資助政策個案，以及隨機抽查資助政策的個案。在過去五年，善用

公屋資源分組每年平均查核約 3 700 宗合理分配政策／資助政策個案，其中約

650 宗 (18%) 被發現虛假申報，虛報比率似乎甚高 (第 4.20、4.21、4.23、4.26

及 4.27 段)。

10. 執法行動 公屋申請人和公屋現租戶須申報家庭入息及／或資產和家庭

狀況，以評估其租住公屋資格是否仍然繼續符合各項房屋管理政策的規定。虛

假申報個案或會遭受檢控。審計署注意到，過去兩年的檢控率偏低，主因是證

據不足。房屋署亦需要加強屬下人員的法律培訓，使他們具備更多有關收集足

夠證據和處理虛假申報個案的知識 (第 4.53、4.63 及 4.67 段)。

未來路向

11. 政府在二零一二年九月成立督導委員會，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出任主

席，負責進行長遠房屋策略檢討。二零一三年九月，該委員會發出有關長遠房

屋策略的諮詢文件，並提出建議，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審計署認為，

當局在探討長遠房屋策略檢討的未來路向時，需要考慮審計署的意見和建議 (第

1.10、5.5 及 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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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12. 審計署的各項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各個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

議。審計署建議房屋署署長應：

編配單位予需要租住公屋的人士

(a) 提高房屋署管理公屋輪候冊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例如公布平均輪候

時間的定義及其計算基礎 (第 2.31(a)(i) 段)；

(b) 定期進行調查，找出積壓已久 (一般申請人已輪候超過三年) 的個

案 (第 2.31(b) 段)；

(c) 全面檢討配額及計分制 (第 2.50(a) 段)；

(d) 考慮定期剔除輪候冊上不合資格的配額及計分制申請人 (第 2.50 (b) 
段)；

(e) 採取措施，加快善用公屋資源分組調查入息和資產的工作 (第
2.79(g) 段)；

盡量合理運用租住公屋單位

(f ) 加強監察空置單位中分類為編配中的單位和不可供出租的單位

(第 3.24(a) 段)；

(g) 審慎檢討富戶政策，查看資助政策和合理分配政策下各項準則可否

微調，使之更臻完善 (第 3.40(b) 段)；

(h) 加強房屋署處理寬敞戶的工作，尤須注意積壓已久的寬敞戶個案和

各佔兩個或以上單位的寬敞戶個案 (第 3.62(a) 及 (d) 段)；

打擊濫用租住公屋

(i) 考慮規定申請人就申請當日所持有而須申報的主要資產類別提交證

明文件，以作初步審查 (第 4.17(a) 段)；

(j) 持續檢討資助政策和合理分配政策下發現虛假申報個案的比率，並

加強相關策略以阻遏虛報行為 (第 4.35(b) 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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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定期分析虛假申報個案檢控率偏低的原因，並採取所需的修正行動

(第 4.68(c) 及 (d) 段)。

13. 審計署建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應在推展長遠房屋策略檢討時，採納本報

告書所載審計署的意見和建議 (第 5.8 段)。

當局的回應

14.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房屋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